
广州华立学院教职工员工卡管理守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规范学校教职工员工卡（以下简称“员工卡”）的

申领、使用和管理，强化校园安全管理体系，保障电梯时段控制、门禁通道等

系统的有序、高效运行，切实维护学校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内部管理规定，特修订并制定本守则。

第二条 卡片功能与属性 员工卡是学校正式教职工的身份标识，属学校财

产。集成身份识别、门禁通行、电梯乘梯（按授权时段）、班车扫码、无感考

勤等功能于一体。该卡仅限教职工本人使用，具有专属性与保密性，严禁转借、

出租、冒用、贩卖及任何形式的违规操作。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守则适用于全校所有在职教职工（含外聘教师、访问

学者等）、以及负责员工卡办理、授权、管理与监督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但

不限于人事处、总务处、保卫处、财务处、信息化办公室等）。

第二章 员工卡使用规范

第四条 使用与保管

（一）随身携带：员工卡是教职工在校内的主要身份凭证，在校期间须随

身携带，并应妥善保管，避免折损、刮划、高温、强磁或接触液体。

（二）主动出示：进出学校各大门、楼宇门禁、使用电梯及在需要核验身

份的场合，须主动出示或刷卡接受查验。

（三）权限时效：电梯系统的权限将严格按学校规定时段（通常为工作日

特定工作时间段）开放。持卡人不得在非授权时段试图使用或协助他人违规使

用。



（四）信息安全：严禁使用任何技术手段私自破解、复制、篡改、屏蔽卡

内芯片信息或权限设置。

第五条 禁止行为

（一）严禁将本人员工卡转借、租借、赠予或出售给任何他人使用。

（二）严禁冒用、盗用他人员工卡，或使用已挂失、已注销的员工卡。

（三）严禁利用员工卡权限进入与本人工作、科研无关的保密区域、危险

区域或未授权区域。

（四）严禁任何形式的破解、复制卡片或攻击卡片管理系统的行为。

第六条 权限管理

（一）权限设置：员工卡的基础权限及功能区权限由总务处统一设置管理。

（二）权限变更：教职工因职务、工作区域变动或科研项目需要，需变更

（新增、调整、取消）权限时，须向总务处申请。

第三章 员工卡办理与补办流程

第七条 新卡申领

（一）办理对象：新入职的正式教职工、顶岗实习生。

（二）办理流程：办理流程全程由各部门/二级学院行政人事管理：

在完成入职手续审批后，由行政人事向新员工收集员工制卡个人信息。行

政人事提交至总务处进行登记开始制卡，制卡完成后行政人事通知本人领取。

第八条 挂失

员工卡遗失、被盗或发现可能被冒用时，持卡人必须立即通过以下途径之

一办理挂失：

（一）电话挂失：拨打总务处座机（020-82905162）进行挂失。

（二）现场挂失：至综合楼 119总务处办公室办理书面挂失。

（三）责任约定：挂失操作经系统确认后即刻生效。因未及时挂失而导致



的一切后果及经济损失，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第九条 补办（遗失/损坏）

（一）适用情况：卡片遗失、被盗、损坏（如芯片失效、卡片断裂等）导

致无法正常使用。

（二）办理流程：

补办流程：教职工需自行前往东一教学楼超市旁的文具店完成缴费，并

填写所需个人信息。待约7个工作日内收到客服通知后，需再次前往该文具

店领取工作证，随后将工作证送至综合楼119室总务处办理激活手续。

费用承担：（1）首次申领工作证，费用由学校承担。（2）因个人原因补

办新证，所需工本费 23 元、工作证绳 5 元由教职工本人承担。

第十条 异常补办与特殊审批 适用情况：员工卡因被梯控系统、门禁系统

监测到异常使用行为（如频繁违规尝试、非授权时段使用等）而被系统自动停

用，或涉及重大安全疑虑需重新审核身份的情况。

第四章 违规处理措施

第十一条 违规行为认定 凡违反本守则第二章“使用规范”所列条款的行

为，均视为违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转借他人、冒用他人、租卖、复制、破

解权限、在非授权时段违规使用等。

第十二条 举报与调查 学校任何人员发现员工卡违规使用行为，均可通过

以下方式实名或匿名举报：

（一）举报电话：总务处 82905162（违规使用）、保卫处 82902033（安

全事件）。

（二）现场举报：到总务处或保卫处值班室。总务处联合保卫处、人事处



对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

第十三条 管理规范 为保障校园资源合理使用与安全管理秩序，请各位同

仁务必做到：

（一）专人专用：员工卡与您的身份绑定，仅限本人使用，请勿以任何形

式交予他人。

（二）责任自负：请认识到，因卡片外借所导致的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漏

洞及一切连带责任，均由您本人承担。

（三）违规必究：我们信任每一位员工的职业操守。对于不当使用（包括

但不限于恶意转借、冒用）员工卡的行为，部门将依据事件性质与后果，保留

采取一切必要管理措施与追责的权利，以维护全体员工的共同利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制定与解释 本守则由学校总务处牵头，会同人事处、保卫处、

信息化办公室共同制订、修订并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生效与冲突 本守则自 2025年 11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

学校发布的其他规定与本守则不一致的，以本守则为准。

第十六条 责任绑定 员工卡权限与持卡人个人责任紧密绑定。请全体教职

工务必高度重视，安全、规范用卡，共同维护校园安全秩序。

第十七条 电池更换 该工卡有纽扣电池，为三年更换一次电池，当人事处

发现某员工无显示相关工卡数据时，经核实确认是电池没电，需通知对应员工

进行电池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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